《市科技局关于印发

<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专项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政策解读
一、细则形成的背景
随着我市的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，我市新出台了《沈阳市新发展阶段提升科技创新能力若干政策措施》（沈政发〔2021〕11号）、市科技局新修订了《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办法》，根据以上新的科技政策和管理办法，市科技局制定本细则。
二、出台的目的
1.进一步明确评价方式。沈阳市科技局领域业务处室委托专家或第三方机构依据《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办法》对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上年度实施绩效进行评价，出具评价报告。
2.进一步明确评价内容。结合科技创新工作重点任务和目标，基于“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绩效评价数据监测系统”报表数据，将创新人员、创新条件、经济效益、创新成果、创新成果转化效益等作为新型研发机构上年度主要绩效评价指标，必要时，补充部分指标，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。

3.进一步明确补助方式。根据年度绩效评价结果，按照优秀和良好分类按比例给予后补助。
三、主要举措
1.实施原则。所有认定的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应按期参加年度绩效评价。同一新型研发机构不得连续享受补助政策，无故不参加绩效评价的新型研发机构不得享受下一年度补助政策；连续两年不参加年度绩效评价的，将取消沈阳市新型研发机构资格。
2.实施重点。面向我市重大的支柱产业、新兴产业、特色产业和空白产业等产业方向，在智能制造、新材料、高档数控机床、机器人、航空航天装备、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、IC装备、人工智能、高端医疗装备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、生物医药、现代农业及农产品深加工等12个重点创新链布局建设产业细分领域新型研发机构，搭建产业共性技术服务平台。
3.实施路径。市科技局负责本专项的组织、评审、公示、下达、实施管理及绩效评价等工作。根据年度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预算规模，按照本专项资金政策需求与预算规模比例安排补助资金。
4.实施主体。经沈阳市科技局认定的产业技术研究院、协同创新中心、国际研发机构等新型研发机构。
5.支持政策。对年度绩效评价优秀的新型研发机构，按照不超过参评数量的10%，每家给予最高1000万元后补助；对年度绩效评价良好的新型研发机构，按照不超过参评数量的20%，给予最高500万元后补助。后补助资金额度不高于该新型研发机构评价年度实际研发投入额（以扣除政府研发投入的加计扣除额为准）和本地技术合同收入实际到位额之和的50%。
